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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乐至县县级保留证明事项清单》的
通 知

各乡镇（街道）人民政府（办事处），县级各部门（单位）：

为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进一步减证便民、优化营商环

境，根据《资阳市市级保留证明事项清单》，由县司法局牵头对

全县证明事项进行了全面梳理后，保留证明事项 46 项，并形成

了《乐至县县级保留证明事项清单》（详见附件），现予以公布。

请各地各单位严格按照《乐至县县级保留证明事项清单》索

取和提供事项证明，凡未被列入保留清单的证明事项，各地各单

位在行使行政权力和提供公共服务时，不得要求申请人提供。现

阶段如因政策措施衔接不到位或各类民商事主体明确要求，居民

群众仍需办理的，相关村（社区）及行政事业单位要本着利企便

民的原则予以出具。

对列入保留证明事项清单的，各索要单位要尽快以办事指南

的形式细化实化证明的具体样式、办理程序和操作规范，明确出

具时限、办理用途、具体流程及法律依据，提供统一规范的表单

乐至县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放管服”
改革暨政务公开协调小组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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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式，并通过公开的方式让群众知晓。各单位要根据法律法规的

调整和简政放权改革要求，大力推行书面告知承诺制，不断精简

证明材料，并对证明事项进行动态管理。

附件：乐至县县级保留证明事项清单

乐至县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放管服”改革

暨政务公开协调小组办公室

（乐至县行政审批局代章）

2020 年 12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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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乐至县县级保留证明事项清单

序号 证明材料名称 法定依据
涉及的政务服务事项 证明材料需

要部门
证明材料提供部门 用途 备注

事项名称 事项类型

1 C字签证延期证明
《外国人签证证件签发工

作规范》第十条

外国人 C字签证延

期
行政许可 公安局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主管部门或

者当地民航、铁路、公路、港口

等运输公司

证明情况

2 F签证换发证明函件
《外国人签证证件签发工

作规范》第十一条

外国人 F字签证换

发
行政许可 公安局 邀请单位 证明情况

3 F字签证延期证明
《外国人签证证件签发工

作规范》第十条

外国人 F字签证延

期
行政许可 公安局 邀请、接待单位 证明情况

4 G字签证延期证明
《外国人签证证件签发工

作规范》第十条

外国人 G字签证延

期
行政许可 公安局 接待单位 证明情况

5 J2签证换发证明函件
《外国人签证证件签发工

作规范》第十一条

外国人 J2字签证换

发
行政许可 公安局 省级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 证明情况

6 J2字签证延期证明
《外国人签证证件签发工

作规范》第十条

外国人 J2字签证延

期
行政许可 公安局 省级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 证明情况

7 M签证换发证明函件
《外国人签证证件签发工

作规范》第十一条

外国人M字签证换

发
行政许可 公安局 邀请单位 证明情况

8 M字签证延期证明
《外国人签证证件签发工

作规范》第十条

外国人M字签证延

期
行政许可 公安局 邀请、接待单位或个人 证明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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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Q2 签证换发证明函

件

《外国人签证证件签发工

作规范》第十一条

外国人 Q2字签证

换发
行政许可 公安局 被探望人 证明情况

10 Q2字签证延期证明
《外国人签证证件签发工

作规范》第十条

外国人 Q2字签证

延期
行政许可 公安局 被探望人 证明情况

11 R签证换发证明函件
《外国人签证证件签发工

作规范》第十一条

外国人 R字签证换

发
行政许可 公安局 中国政府主管部门、邀请单位 证明情况

12 R字签证延期证明
《外国人签证证件签发工

作规范》第十条

外国人 R字签证延

期
行政许可 公安局 邀请、接待单位 证明情况

13 S2签证换发证明函件
《外国人签证证件签发工

作规范》第十一条

外国人 S2字签证

换发
行政许可 公安局 被探望人 证明情况

14 S2字签证延期证明
《外国人签证证件签发工

作规范》第十条

外国人 S2字签证

延期
行政许可 公安局 被探望人或与事由相关的证明 证明情况

15
X2 签证换发证明函

件

《外国人签证证件签发工

作规范》第十一条

外国人 X2字签证

换发
行政许可 公安局 中国境内教育、培训机构 证明情况

16 X2字签证延期证明
《外国人签证证件签发工

作规范》第十条

外国人 X2字签证

延期
行政许可 公安局 中国境内教育、培训机构 证明情况

17 分团停留证明
《外国人签证证件签发工

作规范》第十一条

团队签证申请分团

停留
行政许可 公安局 旅行社

团队签证申请分

团停留

18 赴台立项批复

《大陆居民往来台湾通行

证、签注、审批签发管理工

作规范》第一条

申请赴台商务 行政许可 公安局 国台办 申请赴台商务

19 赴台批件

《大陆居民往来台湾通行

证、签注、审批签发管理工

作规范》第一条

申请应邀赴台 行政许可 公安局 国台办 申请应邀赴台

20 工作类居留许可证明
《外国人签证证件签发工

作规范》第十六条
工作类居留许可 行政许可 公安局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工作类居留许可

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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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国家工作人员同意出

境意见函

《中华人民共和国普通护

照和出入境通行证签发管

理办法》第四条

已备案国家工作人

员办证
行政许可 公安局 申请人人事主管部门

国家工作人员办

证

22 护照回收证明
《外国人签证证件签发工

作规范》第十一条

换发同停留期，同

有效次数签证
行政许可 公安局 所属国驻华使领馆

换发同停留期，

同有效次数签证

23 记者类居留许可证明
《外国人签证证件签发工

作规范》第十六条
记者类居留许可 行政许可 公安局 省人民政府外事办 证明情况

24 亲子鉴定证明

《内地居民前往香港或澳

门定居审批管理工作规范》

第八条

申请前往港澳定居 行政许可 公安局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证明情况

25
燃放作业单位、作业

人员符合行业标准规

定条件的证明

《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

《大型焰火燃放作业单位

资质条件及管理》第三十二

条、第三十三条

大型焰火燃放作业

单位资质许可
行政许可 公安局 有关单位

证明是否符合条

件

26
团队旅游 L字签证延

期证明

《外国人签证证件签发工

作规范》第十条

外国人 L字签证延

期
行政许可 公安局 旅行社

团队旅游外国人

L字签证延期

27 外方资信证明

《保安服务管理条例》第九

条、《公安机关实施保安服

务管理条例办法》第九、十、

十一条

外资保安服务企业

审批
行政许可 公安局 银行 证明情况

28
现役军人同意出境意

见函

《中华人民共和国普通护

照和出入境通行证签发管

理办法》第四条

现役军人办证 行政许可 公安局 申请人人事主管部门 现役军人办证

29 学习类居留许可证明
《外国人签证证件签发工

作规范》第十六条
学习类居留许可 行政许可 公安局 就读学校

学习类居留许可

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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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收养人的年龄、婚姻、

有无子女、职业、财

产、健康、有无受过

刑事处罚等状况的证

明材料

《华侨以及居住在香港、澳

门、台湾地区的中国公民办

理收养登记的管辖以及所

需要出具的证件和证明材

料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政部第 16号令）第三

条、第四条、第五条、第六

条、第七条

收养登记 行政确认 民政局

收养人居住国有权机构（华侨）、

经国家主管机关委托的香港委

托公证人（香港居民中的中国公

民）、澳门地区有权机构（澳门

居民中的中国公民）、台湾地区

公证机构（台湾居民）

华侨以及居住在

香港、澳门、台

湾地区的中国公

民办理收养登记

31 抚养事实 公证法第 27条 抚养事实 公共服务 司法局 村委会、居委会
弃婴、残疾儿童

办理户口登记

32

能专职从事基层法律

服务职业，无其他职

业的证明（失业证、

辞职证明、解聘合同

等），在教育科研部

门、乡镇企业工作或

务农的人员申请兼职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

的还需提供所在单位

同意其兼职的证明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

理办法》第十四条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

者执业许可
行政许可 司法局

由申请兼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

者所在单位提供

证明其是否符合

兼职条件

33 亲属关系证明 公证法第 27条

继承、赠与、领取

保险金、抚恤金等

所需亲属关系公证

证明

公共服务 司法局 各单位、村委会、居委会

继承遗产、赠与

财产、领取保险

金、抚恤金等所

需亲属关系公证

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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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事实收养 公证法第 27条

继承、赠与、领取

保险金、抚恤金等

所需亲属关系公证

证明

公共服务 司法局 各单位、村委会、居委会

继承遗产、赠与

财产、领取保险

金、抚恤金等所

需亲属关系公证

证明

35 赔偿证明
人社部发〔2012〕12 号第

七十三条

涉及第三人的工伤

待遇审核

公共服务事

项

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局
公安局或其他相关部门

用于涉及第三方

的工伤待遇申请

中属于遭受暴力

伤害的

36 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
《工伤保险条例》第 14条
第 6点

工伤认定 行政确认
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局
交警部门

证明是否符合条

件

37
失业人员失业保险关

系转迁证明

《失业保险金申领发放办

法》（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令

第 8号）第二十一、二十二、

二十三、二十四条

失业保险待遇发放

转移申请

公共服务事

项

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局

统筹地区以外的失业保险经办

机构

失业人员在统筹

地区外核定失业

保险待遇后转入

户籍所在地享受

待遇

38 医疗诊断证明材料 《工伤保险条例》第 18条工伤认定 行政确认
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局
医疗机构

证明是否符合条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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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住所（经营场所）证

明

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

四川省工商登记制度改革

实施方案的通知》（川府发

〔2014﹞42 号）第三点第

（二）条第 4项

企业、个体工商户、

农民专业合作社设

立登记、变更住所

（经营场所）登记

行政许可 市场监管局

管委会、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

事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

地名办

企业、个体工商

户、农民专业合

作社设立登记、

变更住所（经营

场所）登记时房

产未取得《不动

产权证》（《房

屋产权证》），

明确住所（经营

场所）具体地址、

权属来源合法依

据、权属主体、

批准用途及房屋

结构质量场地证

明。企业、个体

工商户、农民专

业合作社设立登

记、变更住所（经

营场所）登记时

产权性质为住宅

等 非 营 业 性 用

房、地址因城市

街道地名或街道

门牌号发生了变

化，由相关部门

出具场地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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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乡村建设规划许可村

民委员会书面意见

《四川省城乡规划条例》第

五十条；《四川省城乡规划

条例》第五十三条。

乡村建设规划许可 行政许可
自然资源规

划局
村、居委会

核定是否村委会

同意

41 死亡证明

不 动 产 登 记 操 作 规 范

1.8.6.1 ；不动产登记暂行

条例实施细则第十四条

不动产登记 行政确认
自然资源规

划局
医疗机构、公安机关、人民法院

办理不动产登记

涉及到继承、受

遗赠的不动产登

记 时 需 提 继 承

人、遗赠人提供

被继承人或遗赠

人的死亡证明，

包括医疗机构出

具的死亡证明；

公安机关出具的

死亡证明或者注

明了死亡日期的

注销户口证明；

人民法院宣告死

亡的判决书

42
继承或受遗赠人亲属

关系证明

《物权法》第 29条、《不

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

则》第 14条《不动产登记

操作规范》1.8.6.1

不动产登记 行政确认

住房城乡建

设局、自然

资源规划局

民政、卫生健康部门、公安机关、

单位（继承人或被继承人单位）
证明关系

43
境外申请人公证或者

身份认证证明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

施细则》第十二条
房地产交易 行政确认

住房城乡建

设局
大使馆、公证机关、转递机关 证明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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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权利人不能到场的现

场委托证明或者委托

公证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第

十二条
房地产交易 行政确认

住房城乡建

设局
现场委托、公证机关、

办理存量房交易

过户手续（权利

人不能到场办理

手续的，需现场

委托或者办理委

托公证）

45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监护关系证明

《物权法》、《不动产登记

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 11
条《不动产登记操作规范》

1.9.2

不动产登记 行政确认

住房城乡建

设局、自然

资源规划局

公证处、所在单位、居委会、村

委会、人民法院

办理无民事行为

能力人或限制民

事行为能力人不

动产交易审核、

登记

46 经济困难证明

《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四

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对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

人予以司法救助的规定》第

四条、《四川省法律援助条

例》第二十条、《四川省红

十字会人道救助管理办法》

第十二条。

申请减、免、缓交

诉讼费等；申请法

律援助；申请四川

省人道救助

行政确认

法院、法律

援助中心、

红十字会

村委会

用于当事人申请

减、免、缓交诉

讼费等；申请法

律援助；申请四

川省人道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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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县推进协调办 2020年 12月 29日印发


